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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　　萍府发〔２０１３〕１号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：
　　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全面提升我市建筑产业竞争力，充分发挥建筑产业在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中的重要作用，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加快建筑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赣府发〔２０１２〕３２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实际，现就加快我市建筑产业发展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：
　　一、深刻认识加快建筑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
　　建筑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，加快发展建筑产业，对于吸纳和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，拉动相关产业发展，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，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２０１１年全市建筑产业总产值６３亿元；建筑产业实现增加值３４亿元，占全市生产总值的５．２％；建筑产业税收占全市地方税收总收入７．３％，建筑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性作用日益显现。但与全省比较，我市建筑产业总量仍然不大，核心竞争力仍然不强，亟待加快发展。各县区、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快建筑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，紧紧抓住当前加速推进工业化、城镇化的良好发展机遇，把扶持建筑产业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，努力开创我市建筑产业发展的新局面。
　　二、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
　　（一）总体要求
　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以市场为导向，以推动体制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动力，优化产业结构，提高产业集中度，提升产业素质，实施品牌战略，强化核心竞争力，提高建筑产业对全市经济的贡献率。
　　（二）目标任务
　　到２０１５年，全市建筑产业总产值达到１３０亿元，总产值年均增长率２０％以上；市外完成建筑产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在２０％以上，达到１２亿元；壹级以上资质建筑企业５家以上。
　　三、政策措施
　　（一）推进产业结构调整
　　１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。全面落实国有企业改制各项优惠政策，加快推进国有建筑企业改革，优化和完善产权结构，增强企业活力。引导非公有制建筑企业由家族式企业向现代化企业转型，形成股权合理流转、股东进退有序的体制机制，优化股权配置。
　　２．推进市场结构调整。积极培育以总承包为龙头、专业承包为依托、劳务分包为基础的承包商体系。鼓励企业向房地产、建材生产、设备租赁、技术研发、服务业等领域发展，延伸产业链。支持总承包企业申报市政、交通、铁路、水利、电力、通信、园林绿化等跨行业综合性增项资质，增强相关领域施工能力。巩固发展防腐保温、装饰装修等我市传统建筑产业，引导防腐保温二级专业资质企业进行强强联合，进一步做大做强，形成区域专业品牌。扶持送变电、环保、化工管道安装等经营特色明显、技术含量较高、域外市场前景广阔的专业承包企业。大力发展劳务分包企业。
　　３．推进经营结构调整。鼓励施工企业与房产、勘察设计及监理企业进行强强联合，进行跨地区、跨行业重组，向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公司发展，组建综合性建筑企业集团。积极探索建立设计、施工与管理一体化，房地产投资与开发一体化的运营模式，实现从建造建筑产品向经营建筑商品的理念转变，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互动，生产经营与资产经营一体化的发展新路。
　　４．培育发展龙头企业。支持鼓励有实力的建筑企业跨地区、跨行业、跨所有制进行联合、兼并、重组。引导有实力的建筑产业企业按市场定位做优、做强、做大。对年产值达到２亿元、上缴利税达到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建筑产业企业，经相关部门推荐、评审，市人民政府决定，可授予“萍乡市建筑产业优秀企业”称号。对年产值达到３亿元、上缴利税达到１５００万元以上的建筑产业企业，经相关部门推荐、评审，市人民政府决定，可授予　“萍乡市建筑产业龙头企业”称号，并在市场准入、资质升级、金融受信等方面予以优先推介和扶持。
　　（二）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
　　１．推动建筑产业技术创新。完善促进技术进步的产业政策，加强节能、环保、智能化、机械化等建筑产业重大关键技术与专业施工技术的联合应用推广，不断提高我市建筑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。加大建筑产业科技资金投入，鼓励企业建立技术开发机构，开展工艺和工程技术研发，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有技术和施工工法。加快企业信息化建设，建筑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、新技术所发生的各项费用，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可按规定加计扣除。
　　２．加快建筑产业人才队伍建设。强化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经营管理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队伍建设。有计划分期分批对建筑管理人才进行轮训，组织优秀人才赴市外、省外学习。加强建筑师、结构师、建造师、监理工程师等注册执业梯队建设，鼓励企业培育和引进注册执业人才，努力建立一支结构合理、素质优良的注册执业队伍。强化职业技能培训，市、县两级政府可在再就业资金中安排设立培训专项经费，对培训予以补助。建筑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，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２．５％的部分，准予税前扣除；超过部分，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。
　　３．提升建筑产业装备水平。推进建筑产业企业应用现代化网络技术，普及计算机在项目管理、施工技术和企业管理中的应用。指导企业加大投入，尽快实现生产过程的大型作业自动化、智能化，小型作业机械化，提高生产效率，降低生产成本。鼓励组建设备租赁企业，为广大建筑产业企业提供管理严格、设备先进的社会化服务。
　　４．提升建筑产业外向拓展能力。加强与市外的地方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的沟通和协作，为我市建筑企业巩固和开拓市外建筑市场提供协调、宣传、信息咨询服务，为企业办理相关手续开通“绿色通道”，加快实施建筑产业企业“走出去”战略。
　　（三）优化建筑产业发展环境
　　１．创新金融支持方式。金融机构要加大对建筑产业的金融服务能力，对建筑企业在授信额度、投标保函、质押融资、贷款发放等方面给予支持；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尽量放宽为建筑企业开具投标保函、履约保函、支付保函的条件，对资质优秀、信用等级良好、项目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可降低或免收保证金。解决施工企业贷款难问题。
　　２．统一全市建筑市场监管。对本市企业参与建筑活动不得违法设置任何障碍。各类开发区、工业园区的建设工程要统一纳入当地建筑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范围，消除监管盲区和死角。健全并落实防止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长效管理机制，实施全市建筑业农民工工资保证金、社会保险费用统一管理，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协助。
　　３．完善建筑市场准入清出机制。加快建立建筑企业等市场主体信用档案和建造师、监理工程师等执业人员的个人信用档案，建立萍乡市建筑市场不良行为认定和记录管理制度，强化建筑市场与施工现场的联动管理，实现市场准入、工程交易、施工现场相互联动的闭合管理。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建筑企业和执业人员要依法严肃查处，直至清理出建筑市场。
　　４．加强建筑产业行业协会建设。建立完善行业自律机制，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。做好建筑企业一套表统计工作。各级统计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产业统计与分析工作，为建筑产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。
　　（四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
　　１．鼓励企业创建优质工程。政府建立创优工程保障机制，鼓励企业创建国家“鲁班奖”、省级“杜鹃花奖”。对创建国家“鲁班奖”、省级“杜鹃花奖”成功的项目，业主单位必须按国家和省政府有关规定进行奖励。对获得“鲁班奖”等国家级优质工程奖项的建造师，在参与本市工程招投标时，可直接入围，有效期五年。获得过“鲁班奖”、“杜鹃花奖”工程的项目经理、国家级和省级施工工法的主要编制人员，在中级职称晋升高级职称时，符合相关条件的，可以破格申报晋升。
　　２．鼓励和支持建筑业企业整合资源，晋升资质等级。对建筑业企业主项资质壹级升为特级的，由受益财政给予２０万元的奖励；贰级升为壹级的，由受益财政给予１０万元的奖励。
　　３．企业在市外工程承包产值达到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，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以２０１１年实际入库为基数，以后年度环比增长高于１０％以上的，根据其超额部分，由受益财政给予一定的奖励。
　　４．表彰奖励贡献企业。市政府对被授予“萍乡市建筑产业龙头企业”称号的企业予以表彰，并按照相关程序对其经营者进行审查，如其符合相关规定，可推荐为萍乡市“劳动模范”或　“五一劳动奖章”候选对象。
　　四、加强组织领导
　　成立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，市建设、发改、财政、规划、房管、国土资源、水利、税务、国资、工商、人保、中小企业、科技、统计、银监、法制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建设局，主任由市建设局局长兼任。各级政府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加强协调配合，把支持建筑产业加快发展纳入议事日程，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，全面推进建筑产业的改革和发展。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　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７日
　　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
